请 款 申 请

致：天津津辉置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现向贵公司申请支付不动产估价委托合同项下确定天津市河东区六纬路西侧金茂天津河东一热电项目住宅、商业、办公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款项250000元（人民币大写：贰拾伍万元整）。

附件一：增值税发票原件
附件二：增值税发票查验结果打印页（加盖公章或项目章）
附件三：银行账户信息：
户  名：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
账  号：110060739012015026873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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